
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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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市場係指在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上興建之零售市場。
  前項市場得以超級市場方式經營。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以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主管機關，本府建設局市場管理處（以下簡稱市場管理處）為執行機關。

第四條    凡自然人或法人均得依本自治條例申請投資興建市場。
  但申請人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以下簡稱多目標使用方案），於市有市場用地興建時，其投資人應為

經營建築投資或施工營造之法人。

第五條    市有市場用地供獎勵投資興建市場之編號（名稱）、地段、面積、土地權屬、使用限制、申請期限、資本額、保證方式、
保證金之額度、投資及獎勵條件等，由本府公告之。

第六條    非屬市有之市場用地其所有權人或取得土地使用權人得具備下列文件逕向本府申請投資：
  一、申請書：應載明投資人姓名、住址、職業或法人名稱、代表人姓名、申請興建市場之名稱、用地編號、需用土地之所

有權人、地段、地號、面積、投資條件及其他必須事項。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使用權證明文件。
  四、事業計畫書：包括組織體制、資本額、財務計畫、營運計畫及市場設施配置圖。
 五、其他有關文件。



第七條    本府得組織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負責審議有關獎勵投資興建市場事宜；其成員由下列人
員組成並以本府秘書長為召集人：

 一、秘書長。
  二、財政局局長。
  三、建設局局長。
  四、工務局局長。
  五、警察局局長。
  六、環保局局長。
  七、消防局局長。
  八、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九、專家學者三人。
  評審委員會置總幹事一人，由市場管理處處長擔任；幹事三人至五人；由市場管理處遴派之。

第八條    評審委員會評審事項如下：
  一、關於第五條應公告事項之評審。
 二、關於第六條申請投資案件之評審事項。
 三、關於第十四條市有土地經撤銷投資核准案件，已興建之建築物決定保留或拆除及決定保留之建築物酌予補償之評審事

項。
  四、同一市場用地，有二人以上符合申請規定時，其優先順序之評定事項。
  五、關於其他依據本自治條例申請投資案件之評審事項。

第九條    市有市場用地依多目標使用方案投資興建，採公開競標方式，除捐獻本府指定樓層外，以捐獻條件最優厚之投資人取得合
建權，集資興建。

第十條    市有市場用地依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大樓其建築工程之規劃設計，競標須知及契約由本府辦理，所需費用俟競標後由投資
者全額償還。
  工程監造、契約鑑證、銀行之履約保證、行銷、營建管理、交屋公證由投資人辦理，但其辦理方式，應經本府同意並監督。

第十一條    獲准投資興建之申請人，應於核准通知之日起二個月內與本府簽約，自簽約之日起六個月內申領建造執照，並依約施工
興建完成。



第十二條    興建之市場用地屬於市有者，投資人於簽約時應繳納其基地之當期土地公告現值百分之十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得以政府發行之無記名短期公債、辦妥質權設定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銀行之信用保證代替之。

第十三條    申請投資案件與本府簽訂契約後，其事業計劃書非經核准不得變更。

第十四條    投資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撤銷投資之核准；已簽訂契約者，終止契約，所繳之保證金歸本府所有，不得請求返
還。但不可歸責於投資人者，不在此限：
  一、未履行第十一條規定者。
  二、建造執照經作廢或註銷者。
  三、工程無故停工逾三個月者。
  四、擅自變更事業計畫者。
  前項經撤銷投資核准或終止契約者，已興建之建築物視其利用效能，由本府決定保留或拆除之；其須拆除者費用由投資

人負擔；其須保留者，得依照資產重估價額予以補償，惟以不超過建築成本為限。土地非市有者不予補償。

第十五條    興建之市場地面一、二層應作市場使用，三層以上如作市場以外之用途時，應依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使用；其規劃應
經本府核准。

第十六條    本府依法辦理有償撥用取得之市場用地興建時，得依本自治條例有關條文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依本自治條例投資興建之市場其獎勵方式如下：
  一、市場之聯外道路、排水，路燈及兒童遊樂場等公共設施由本府工務局策劃配合開闢設置。
  二、投資人得向本府申請協助優先洽請高雄銀行依照銀行有關授信規定辦理貸款。

第十八條    本府依本自治條例取得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之市場，得視實際需要出租經營超級市場。但得優先出租予投資人經營。

第十九條    屬於投資人之建築物，於領取使用執照日起應按使用比例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及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規
則規定與本府訂立土地租約。

第二十條    大樓各層樓之使用，悉依各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之各種書表由本府市場管理處提供。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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